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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1  高爾夫運動，球員的行為及規則 

目的：規則1為球員說明這項運動的下列主要原則： 

依你所碰見的比賽場地現狀打球，並依該球球位所處之狀態打球。 

遵照規則及高爾夫運動的精神打球。

如你違反規則，你有責任自行施加處罰，以便在比洞賽不比對手，或在比桿賽不比其他

球員，獲得任何潛在的優勢。

 

1.1 高爾夫運動 

高爾夫是在比賽場地上以球桿打一球，進行一回合18洞（或更少洞數）的一項運動。 

    每一洞是從該洞開球區以一打擊作為開始，當該球在該洞果嶺進洞時結束（或規則以 

  其他方式說明該洞已完成）。 

    對每次打擊，該球員要： 

    ․依其所碰見的比賽場地現狀打球，且 

    ․依該球的球位所處之狀態打球。 

    但當規則允許球員改變比賽場地上與打擊有關的條件，或要求或允許該球員從其球原所

在以外的地方打球時，則會有一些例外。 

 

1.2 球員行為的標準 

a.球員被期待的行為 

每位球員都被期待依本運動精神打球： 

․以誠信行事--例如：遵循規則，施加所有的處罰，及誠實地打球。 

․表現對其他球員之體恤--例如：迅速的打球步調，留意他人的安全，及不干擾其他球 

員打球。 

․照護比賽場地-例如：回填草皮斷片、耙平沙坑、修理球痕，及不造成比賽場地不

必要的損壞。 

未依循上述指導行事，依規則並無處罰，除非球員的行為抵觸本運動精神，且是嚴重 

的脫序行為，則委員會可以取消該球員之比賽資格。 

   取消比賽資格之外的處罰，只有當這些處罰依規則1.2b被採納為“行為規範”時，球員 

的脫序行為才得課以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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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行為規範 

      委員會得以行為規範制定自己的球員行為標準，並列入當地規則。 

․該規範可以包含違反其標準所致的處罰，例如：罰一桿或一般處罰。 

․如行為不符規範的標準且嚴重違規時，委員會得取消該球員之比賽資格。 

      見委員會程序，第 5 條 5H 款：（可被採用的球員行為標準之說明）。 

 

1.3 依規則打球 

a.“規則”的意思；競賽條件 

“規則”係指： 

․規則1-24及定義，及 

․委員會為競賽或比賽場地所採用的“當地規則”。 

球員有責任履行委員會所採用的“競賽條件”（諸如：參賽須知、比賽的形式及日期、 

回合數、一回合的洞數及洞號順序等）。 

見委員會程序，第5條5C款及第8條：（當地規則及全套被授權的當地規則範例）；第 

5條5A款：（競賽條件）。 

b.執行規則 

(1) 球員有責任執行規則。球員有責任對自己執行規則： 

․球員被期待知道自己違規時，要誠實地施加處罰。 

如球員已知自己涉及罰桿的規則，卻蓄意不施加，則該球員要被取消比賽資

格。 

如二位或更多球員蓄意約定，忽略任一規則或他們所知要施加的處罰，且他 

們之一已開始該回合，則他們要被取消比賽資格（即使他們在該約定上尚未 

作為）。 

․當需要解決事實問題時，球員有責任考量自己所知之事實，及其他所有合理有用 

           的資訊。 

         ․球員可以向裁判或委員會尋求規則之協助，但如在合理的時間內無法得到協助， 

           則必須繼續打球，並在可行的時機下，向裁判或委員會提報該問題（見規則20.1）。 

(2) 當執行規則時，接受球員確定位置時的“合理判斷”。 

․諸多規則要求球員依規則去決定球位、點、線、區塊或其他位置，例如： 

估計球最後穿越處罰區邊界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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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採取脫困要拋下或置放一球時之估計及丈量，或

要在球的原點置回一球 (該點不論是知道或估計的)。 

․關於位置這類的決定，需要迅速、謹慎地做出，但通常無法很精準。 

         ․只要該球員在這種情況下做出了合理預期的正確決定，則該球員的合理判斷將被

接受，即使在完成該打擊後，藉由錄像證據或其他資訊顯示該決定是錯的。

         ․如球員在該次打擊之前已知該決定是錯的，則必須更正之(見規則14.5)。

c.處罰 

(1) 導致處罰之行為。當球員因自己或其桿弟的行為導致違規，則要施加處罰（見規     

則10.3c）。 

       在下列情況下處罰亦適用： 

․如該球員或其桿弟接受另一人為該球員所採取的違規行為，且這個行為是在該

球員要求下，或該球員未反對下做出，或 

․球員或其桿弟看到另一人要採取一項有關該球員的球或裝備品之行動，而該球

員知道這個行動如由自己或其桿弟採取時亦會是違規的，但未對該行動的發生提

出異議或制止。 

(2) 處罰標準。處罰的本意是抵銷被處罰之球員的任何潛在優勢。有下列三種主要的處          

罰標準： 

․罰一桿-。依某些規則，如(a)違規引生的潛在優勢是輕微的，或(b)球員採取罰桿

脫困，從球原所在之處以外的地方打一球，則本處罰對比洞賽及比桿賽二者皆適

用。  

․一般處罰(在比洞賽輸洞，在比桿賽罰二桿)。當違反大多數規則所引生的潛在優 

勢較罰一桿之情況更為重大時，則適用本處罰。 

․取消比賽資格。在比洞賽及比桿賽，球員因某些行為或規則之違反涉及嚴重之 

脫序行為(見規則 1.2)，或由於所涉及之潛在優勢過於重大，以致該球員的桿數無

法被認為有效，則該球員得被取消比賽資格。 

(3) 變更處罰禁用裁量權。處罰只能依規則之規定施加： 

․球員及委員會都無權以其他的方式施加處罰，且 

․如錯誤施加處罰或不施加處罰，則只有在無法及時更正該錯誤時才得以成立（見  

規則 20.1b(2)--(4)，20.2d 及 20.2e）。 

在比洞賽之球員及其對手可以同意如何解決規則問題，只要他們不是蓄意同意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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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的方式引用規則(見規則 20.1b(1))。 

(4) 多重違規適用之處罰。如一球員在介入之事發生前，違反不同規則或重複違反同一 

規則（例如：做了一打擊時，或已知自己違規），則適用的處罰取決於該球員之所 

為： 

․因無關聯性之行為造成違規時。該球員依各次之違規分別處罰。 

․單一行為或有關聯性之多次行為造成違規時。該球員只有單一處罰；但如該一次 

或多次行為所違反不同規則有不同程度之處罰則時，則適用較重之處罰，舉例說 

明如下： 

多重程序之違規。如球員之單一行為或相關行為，是因標示球位、撿球、將

球弄乾淨、拋球、置回或置放球，而違反多重程序之一項以上之規定，則

其處罰是罰一桿，例如：撿球未先標示球位，且在不允許將球弄乾淨時卻

將球弄乾淨，則該球員之處罰是總共罰一桿。

從錯誤的地方打不正確替代的球。在比桿賽，如球員在不被允許時打了替

代的球而違反規則 6.3b，且從錯誤的地方打該球而違反規則 14.7a，則該球

員之處罰是總共罰二桿。 

合併程序上及替代/錯誤的地方之違規。在比桿賽，如球員單一行為或相關

行為違反多重程序之一或多項之規定，其處罰是罰一桿，且同時違反打不正

確的替代球及從錯誤的地方打球，二條規則之一或二者，則該球員之處罰

是總共罰二桿。 

但球員採取罰桿脫困時之任何罰桿（例如規則 17.1、18.1 及 19.2 的罰一桿），要在任何

其他的處罰以外另行施加。 

 

 

 

 

 

 

 

 

 


